
关于学校 2021—2022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

先进集体、优秀通讯员表彰结果的公示

近年来学校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学校中心任务，自觉

承担起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光荣使

命，积极推进新闻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与舆论引导等工作，

积极构建“大宣传”格局，为学校高质量发展营造了良好的

舆论氛围，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根据《宁夏职业技

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新闻宣传工作奖励办法（试行）》，

经各单位申报、推荐，党委会研究决定，拟对 2021—2022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12 个、优秀通讯员 20 名进行

表彰，现将名单公示如下：

一、2021—2022 年度新闻宣传工作先进集体

教务处 就业与合作交流处 学生工作部

远程教育处 团委 工业工程学院

生命科技学院 软件学院 纺织与服装技术系

艺术设计学院 宁夏农业学校 健康管理与社会服务学院

二、优秀通讯员

杨晓红 柳 瑞 温 鑫 马 慧 唐 渊 杨 静

苏 涛 胡皓洋 杨 涛 杨 桥 汪诚丁 熊为能

王晓静 安 戈 马晓玲 高嘉悦 李 丹 樊芝梨



王惠英 杨亚婷

公示时间为2023年4月13日至4月19日(5个工作日)。

公示期间，如有异议，请拨打电话反映。监督电话

为:0951-2135068、0951-2135035，接受电话时间为公示期

间每天上午 8:00-12:00，下午 14:00-18:00。

中共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3 日


